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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

关于开展本市住宅物业服务 

履约质量评价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街镇房屋管理机构，市物业管理行

业协会，各业主大会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 

根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

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市住宅小区建设“美丽家

园”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～2020）》等有关规定，为加强物业行

业事中事后监管，完善本市物业服务综合评价机制，维护业主和

物业服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营造诚信履约的行业自律氛围，现

将开展本市住宅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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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推动建立履约质量评价机制 

作为本市物业服务综合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物业服务

履约质量评价旨在通过对物业服务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，反映物

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水平。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工作遵循政

府引导和自主选择的原则，市、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、各街镇、

各业主大会可以对相关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

年度履约质量评价。 

二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化作用 

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要研究制定住宅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

价规范、标准，建立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异议处置机制，并根

据工作实践和反馈意见，不断予以完善。鼓励市物业管理行业协

会建设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信息平台，采集评价工作相关信

息；建立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专家的信用档案，对在评价工作

中有失信行为的专家，给予相应处理。 

三、推进评价结果有效应用 

市、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、各街镇房管机构应加强宣传引导，

鼓励建设单位、业主大会将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结果纳入选聘

物业的管理实绩要求；鼓励建设单位、业主大会在物业服务合同

中将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结果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合同情



 — 3 — 

况的主要考核依据；指导业主委员会向全体业主报告本小区物业

服务企业的履约质量评价结果，并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予以公告。 

 

 

 

2020 年 9 月 9 日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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